湖南浏阳市七千亩山林购买森林火灾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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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为了维护森林资源安全，减少森林火灾损失，在湖南浏阳市山林权属管理办公室的积极动作下，浏阳森林火灾保险自2007年7月1日起推行，目前已有7643.35亩山林购买了火灾保险。
    经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公司协商，森林火灾保险由浏阳山林权属管理办公室代办，以每户或每个企业为被保险人单独出具保单，约定每亩山林保险金额为100元，保险费为0.9元/亩，每单每次事故免赔额为30亩，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50万元，累计赔偿额不超过每单保险金额。森林火灾保险的实行，增强了农户和林场经营者的抗风险能力，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，为更好地发展林业提供了保障，在湖南森林防火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。

